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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8D_AB_E5_B9_B3__c122_485518.htm 裁判是法院的主要机

能和职能。裁判的本质特性表明了法院本身在司法中的被动

性和消极性；裁判的程序性公正要求也使法院在裁判中应当

保持被动性和消极性。因此，从原则上讲，法院在司法中应

当处于被动的基本地位。在民事诉讼中，基于民事诉讼处分

原则，程序的启动和终结是当事人行为的处分自由；法院裁

判的基础事实也应当来源于当事人；法院裁判的对象也应当

在当事人主张的范围之内。然而，我们注意到在法院的司法

活动中总是"情不自禁"会表现出一种主动性。例如，主动上

门揽案件、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为当地经济保驾护航等

等。在我们的诉讼规范中，如民事诉讼规范中也有关于法院

可以主动调查收集证据、依职权开始诉讼保全、主动移送执

行等这样的规定。而这些规范都是传统司法理念和习惯的产

物，没有充分反映民事诉讼的特性。 法院在司法中过度主动

与过去一贯的国家干预理念有其内在联系。国家干预在司法

领域中就体现为法院的过度主动性。法院过度主动性的后果

是将作为司法裁判的特殊机关与其他机关混淆起来，将法院

的司法业绩与行政机构和政治机构的业绩同论。法院司法的

过度主动性将直接导致司法裁判的非中立性。尽管作为法院

有着良好的动机，却有可能是好心办坏事，反而是好心无好

报。主动上门揽案件势必干预当事人对起诉的自由支配，违

反民事诉讼处分原则；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则有可能使

自己成为一方当事人的律师，成为法律服务工作者，并且有



可能实际成为庭前审理、非授权法官审理和单方缺席审理的

情形；"为经济保驾护航"的提法也是值得商榷的。打击经济

犯罪和经济违法行为是检察机关和其他经济管理机构的职责

，而刑事审判是法院对检察机关指控的犯罪事实进行审理并

作出公正裁判的过程。在民事纠纷领域，法院对当事人之间

的经济纠纷进行审理并作出公正的裁决，也谈不上为经济保

驾护航的问题。相反，如果主动地要为经济保驾护航，则因

为经济利益的主体特定性和经济利益的地域性，有可能使法

院的保驾护航演变为地方保护，法院的经济审判就可能沾染

上地方保护主义的色彩，有违民事诉讼中的当事人平等原则

。 诚然，法院在司法中也会有一定限度的主动性。因为法院

是诉讼程序的控制者，诉讼是一种消耗人力、物力、财力的

投入，法院如何控制与诉讼经济有密切的联系。如果法院不

能在一定范围内引导，就会导致当事人和法院资源的浪费，

不符合诉讼效率的原则。法院在诉讼中积极建议、组织当事

人进行调解，促成当事人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是法院可以发

挥其主动性的方面。有的地方法院推出的"法官前言"，告知

当事人诉讼风险，也是一种体现法院司法主动和积极性的做

法。这种做法同样具有其积极意义，使当事人能够根据自己

的情况预测诉讼的结果，防止滥诉的发生。该法院通过口头

或书面形式告知当事人：诉讼请求不当或不完全、不按时缴

纳诉讼费、不能充分提供证据、不按时出庭等等都可能导致

不利诉讼后果的发生。正如该法院所总结的："法官前言"新

举措的实行，一方面促使双方当事人庭前和解；另一方面又

降低了当事人的诉讼风险，使审判工作达到情、理、法的有

机结合。 如何把握法院在司法中的主动性与被动性界限是一



个涉及法院司法艺术性和技术性的问题。把握不当超越了界

限，主动就变成了干预；一味被动又不利于诉讼的进行。有

的地方法院推出了举证须知，目的是规范当事人正确举证，

提出证据有利诉讼的正确进行。但我们也注意到，有的法院

在告知当事人举证事项时过于具体，这就容易使法院裁判的

角色不经意地发生了转化，无意中扮演了当事人律师的角色

。当事人对自己的主张应当如何举证是当事人自己的事，如

何举证、怎样举证涉及诉讼专门技能和技术性问题。当事人

在缺乏这类专门技能和知识时，可以聘请律师或法律服务工

作者提供帮助。因此，在这方面法院没有必要发挥其主动性

，否则就可能损害法院裁判的中立性。在我所知道的国家中

还没有哪个国家的法院有具体指导当事人如何举证的事例。 

法院在司法中应当如何定位历来有"蒙眼"、"不蒙眼"和"半蒙

眼"之说，即作为司法或正义的女神有的蒙眼，有的不蒙眼，

有的只是半蒙眼，半蒙眼其实就是用纱巾将眼睛蒙住，但实

际上是看得见的。笔者在国外的访问讲学中也曾看见过这三

种女神雕塑。除此之外，司法女神手中的天平也有两种情形

：一种是持平的，一种是向一边倾斜的。这些差异表达了人

们不同的司法理念。过去的司法女神大都是蒙眼的，完全不

看当事人双方的情形，平等地进行审理和裁判。以后出现倾

斜的情形，法院司法应当从保护弱者和弱势群体出发，要睁

眼看看谁是弱者，就要有意地加以倾斜，实体法是如此，程

序法也是如此。半蒙眼的司法女神则是表面仍然是同等对待

，但实质上应当有所倾斜，认为如此不平等才是真正的平等

。从我国的司法发展来看，过去不蒙眼的现象比较严重，形

式上的平等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笔者以为，我们现在的司



法应当是原则上坚持"蒙眼司法"的理念，而不是不蒙眼以及

斜持天平。在司法过程中坚持原则上的被动性以实现"蒙眼司

法"的平等性。 新闻来源:中国法学网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